
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污染物处理方案

第一章 总则

1.1目的

海上应急清污作业完成后，为有效防止二次污染，保护海洋和岸

基的环境不受污染，对应急清污回收的垃圾和污油水的临时储存、运

输和无害化处理制定本方案。

1.2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本公司在海上应急清污作业过程中、应急清污作业

结束后对污染物的储存管理，运输管理和送岸管理的各个环节的管理

和控制。

1.3法律依据和公司管理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理管理规

定》

(5) 《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

(6) 《深圳市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7) 《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

(8)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防治油污染管理办法》

(9) 《深圳市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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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评价导则（试行）》

(11)《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管理制度实施细则》

(12)《73/78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13)《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

(14)《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5) 《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海上突发污染事件应急清

污处置预案》

(16) 《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质量环境安全防污染综合

管理体系文件》

1.4.管理目标

(1) 100%满足海事局规定的要求，快速响应溢油应急和搜救工作。

(2) 二次污染事故率为零。

(3) 重大安全事故率为零。

(4) 客户满意率为 96%以上。

第二章 服务区域特点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的总体污染物处理策略描

述

2.1服务区域特点描述

深圳经济特区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独特的法律地位和观念，经深

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环境保护条例有《深圳市经济特

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深圳市环境

保护局防治油污染管理办法》、《深圳市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在保护着深圳这个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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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步

伐，不断地为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而努力。

2.2环境保护要求的总体污染物处理策略

2.2.1防止二次污染

(1) 含油垃圾打捞上船后，应立即装入垃圾袋，防止垃圾掉入海中。

(2) 当垃圾袋装满后，将袋口扎好，放入垃圾存放舱。

(3) 回收上船的污油水，装入污油水储存舱后，注意舱容量，防止污

油水溢出到甲板，再次流入海里。

(4) 船上污油水调舱时，应注意阀门的开关，防止开错阀门，造成污

油水溢出。

(5) 完成应急清污后，冲洗应急设备的污水应和存放在回收的污油水

舱里，防止冲洗应急设备的污水流入海里。

(6) 过驳污油水和冲洗应急设备前，应将甲板上的排水口堵住，防止

污油水流入海里。

2.2.2含油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我公司与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工商业废物

处理协议”，我公司在应急清污作业中回收的油垃圾由该处理单位派

车拉到该单位处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

2.2.3污油水的无害化处理

我公司与广州净海油污水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港航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船舶污油水处理合同”，我公司在应急清污作业中回收

的污油水由该处理单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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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收到的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3.1临时储存在溢油应急处置船或辅助船舶

我公司拥有两艘溢油应急处置船舶，每艘船的污油水储存舱容为

500 立方米，另外八艘辅助船舶的污油水储存舱容为 500 立方米至

1200立方米。舱容总量约为 3000立方米。

3.2临时储存在政府指定的地点

如遇有重大或特大应急清污事故时，船舱无法储存大量的污油

水，回收上来的污油水应储存在政府指定的临时储存处。

3.3 防止二次污染措施

(1) 含油垃圾和污油水储存在船舱时，应将舱盖紧闭，阀门关紧。

(2) 装有污油水的船舶停泊在海事指定的地点，并安排好值班人员，

防止船舶走锚，发生意外事故。

(3) 污油水需过驳给运输船前，须向海事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作

业。

(4) 污油水过驳前的安全措施：

A.两船系泊缆绳是否系好牢固；

B.甲板上的排水孔是否堵住；

C.应检查管浦是否正常；

D.法兰盘是否接好牢固；

E.阀门是否正确无误；

F.接口处是否装有接油槽；

G.甲板上是否准备好了溢油防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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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甲板上是否准备好了灭火器；

I.船长是否安排好了人员值守。

(5) 污油水过驳时的安全措施：

A.安排人员值守，不断察看油舱情况，防止溢出;

B.换舱时必须确认阀门正确无误；

C.当管内空气压力很大时，要注意排掉空气，防止溢舱。

(6) 污油水接驳完成时的安全措施

A.停泵后，约 5分钟后，待管内的压力完全释放后才能开始拆卸法兰；

B.法兰拆卸后，应立即用吸油布将法兰口搽拭干净；

C.用盲板将法兰盘封死，并将管口朝上；

D.将作业现场擦洗干净。

(7) 临时储存污油水的地点防止二次污染措施

A.先用防油布铺在下面，以防污油水渗入地下；

B.再用吸油毡铺一层，以确保污油水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C.当下雨时，须将储存污油水的容器盖上盖子，或蒙上雨布，防止雨

水将容器灌满后，污油水溢出；

D.在临时储存污油水处立上标记和灯光，防止车辆误入储存处，而造

成二次污染事故。

严
禁
复
制



第四章 污染物运输方案

4.1含油垃圾运输方案

含油垃圾运输流程图

我司通知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垃圾装运车将垃圾拉到环保部门

环保部门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4.2含油垃圾处理管理目标

公司建立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管理目标，并要求公司全体员工为达

到目标而不懈努力。

(1) 100%满足海事等政府机构的要求。

(2) 在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100%满足客户的要求。

(3) 预防为主，二次污染率为 0.

(4) 严格执行公司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管理规定，差错率＜3‰.

4.3含油垃圾处理管理组织机构

设立含油垃圾处理管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总经理陈宏涛

担任，指定人员黄乐欣为副组长，成员由林继芳、尤伟钦等组成，作

业人员组成作业小组。（详见组织机构图）

领导小组长职责：

(1) 负责公司船舶垃圾接收处理全面工作。

深环科技派收运车

作业人员从船上卸垃圾

作业人员将垃圾装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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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公司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的协调工作。

(3) 组织对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的检查监督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职责：

(1) 负责公司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

(2) 负责公司船舶垃圾接收处理对外的联络协调工作。

(3) 负责对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的检查监督工作。

(4) 负责对船舶垃圾接收处理不符合项的分析和纠正工作。

(5) 负责对船舶垃圾接收处理的申报和年审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1) 负责含油垃圾处理的报检工作。

(2) 负责含油垃圾人员的组织和安排。

(3) 负责含油垃圾人员的培训工作。

(4) 负责含油垃圾处理不符合的纠正活动。

领导小组组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

领导小组成员

作业小组 作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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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含油垃圾处理文件和记录管理

公司按照《质量环境安全防污染综合管理体系》的要求和规定，

由黄乐欣负责含油垃圾接收处理文件和记录的控制工作，公司业务人

员和作业人员必须严格按文件要求执行。

4.5船舶垃圾处理日常监督管理制度

公司将按照《质量环境安全防污染管理体系》中作业过程的监视

和测量的作业指导书要求，由管理者代表负责对垃圾接收处理全过程

进行监督，对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作业过程，进行分析和纠正，必要

时对违反操作规程的人员进行处分。直到垃圾处理全过程都能符合要

求和规定。

4.6含油垃圾处理流程描述

(1) 我司通知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根据溢油应急回收上来的含油垃圾情况，依据合同规定，通

知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垃圾车到约定的地点将含油

垃圾交他们进行无害化处理。

(2) 作业人员从船上卸垃圾

作业人员从船上将含油垃圾卸下，卸垃圾时注意垃圾袋是否有破

损，如果发现垃圾袋破损，应加套一个垃圾袋，可以有效防止在卸垃

圾时，垃圾从袋中漏出，造成二次污染。卸垃圾时应身穿工作服、工

作鞋、带工作帽、带手套，必要时须带口罩或其他必须的防护用品。

(3) 垃圾装运车将垃圾拉到环保部门

作业人员将船舶垃圾装上车后，应立即将车门关好，防止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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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污染。垃圾装运车运输途中不得随意停留，不得随意开启车

厢门，直至到达环保部门。

(4) 环保部门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装运垃圾的车辆到达环保部门后，经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允许方

可将开启车门卸下车内垃圾。并由环保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4.7垃圾运输作业指导书

(1)装运垃圾的车辆必须遵守相关部门人员的指挥，车辆的停放地点

必须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

(2)垃圾装上车后，应将车门关闭好，防止垃圾袋掉落。

(3)装运垃圾后，应尽快将垃圾拉到环保部门处理，路上没有特殊事

情，不允许滞留。

(4)车辆到达环保部门后，应服从环保部门人员的指挥，将垃圾卸放在

环保部门规定的地方。

(5)垃圾卸放后，应将车辆开回单位指定的消毒点，对车辆进行消毒。

(6)车辆消毒后，车辆才可回到单位交车。

第五章 应急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或销毁方案

应急清污行动结束后，对应急清污行动的船舶、设施、设备和器

材需要进行清洗和维护，对于损坏严重无维修价值的进行销毁。为了

保证在清洗和销毁过程中不造成二次污染，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关

预防措施。

5.1应急清污船舶的清洗

船舶参加应急清污后，船体、甲板、桨机等都不同程度被溢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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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对于严重污染腐蚀的船舶，对船体进行大致清洗后，应送船厂进

行清污修理，清污修理的防污措施由船厂负责。

(1) 用围油栏将清洗的船舶围住，防止清洗的污水造成二次污染。

(2) 用吸油毡擦洗船体的油污，如果擦洗不下来的，可以用小铲铲掉

油污。

(3) 在清洗中流到海里的油污，及时用吸油毡吸起来，对于已经成块

的油，可以用捞网捞起。

5.2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

(1) 将要清洗的设施、设备和器材放在甲板上；

(2) 将甲板上的排水孔用堵头堵住；

(3) 将接入水泵的水管口放在甲板的最低处；

(4) 用冲洗机冲洗设施、设备和器材上的油污；

(5) 将冲洗的水打到油舱；

(6) 冲洗设施、设备和器材时，将甲板和甲板上的设备一起清洗；

(7) 必要时，用热水冲洗；

(8) 对于已经损坏的设施、设备和器材，无法修复再用的，通知制造

厂方，由厂方派人进行维修和清理。

5.3销毁处理

(1) 将需要销毁的器材用刀或剧切成小块，装入垃圾袋，并防止有尖

锐的地方将垃圾袋划破；

(2) 将需销毁的器材和回收的油垃圾一并交危险废物处理站处理；

(3) 设施、设备需要进行维修和更换零配件的，换下来的零配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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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二次污染的，由生产厂家负责处理；

第六章 污染物送岸处理方案

6.1油垃圾送岸处理方案

(1) 将油垃圾袋口扎紧，防止泄漏；如果有需要销毁的器材一并装入

垃圾袋，送岸前，存放在船舶的垃圾存放舱里；

(2) 通知废物处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一共有多少油垃圾，需

要派多大的车辆来运输；

(3) 废物处理单位接到通知后，派车到指定的码头接收油垃圾；

(4) 拉运油垃圾的车辆必须是经相关部门批准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

(5) 拉运危险货物的车辆停靠后，装油垃圾的船舶靠岸；

(6) 卸油垃圾前，先在搬运油垃圾的地方铺一层吸油毡，防止油垃圾

泄漏；

(7) 油垃圾下船后，直接装上车，不能在中途停留；

(8) 油垃圾装上车后，如果在搬运中有泄漏，将有油的吸油毡也装入

垃圾袋送处理站处理；

(9) 装好车后，将车门关好。

6.2污油水送岸处理方案

我公司在溢油应急清污中接收的污油水都是通过船舶过驳、管道

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污油水处理厂的。

(1) 通知污油水运输船接驳污油水；

(2) 向海事申请污油水过驳作业；

(3) 污油水过驳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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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甲板上的排水孔堵住；

B． 检查管浦有否泄漏；

C． 检查阀门是否正确；

D． 准备溢油材料；

E． 准备灭火器；

F． 准备接油槽；

G． 派人值班；

H． 装法兰盘时，要注意牢固，防止压力太大绷开法兰。

(4) 污油水接驳作业过程中的要求

I． 不时察看油舱情况；

J． 作好换舱准备；

K． 作好随时停泵的准备；

(5) 污油水接驳作业后的要求：

L． 卸法兰前的必要检查；

M． 卸下法兰后，立即用盲板将法兰堵好；

N． 清洁作业现场。

6.3对运输污油水船舶的要求

(1) 符合国家对船舶的有关规定；

(2) 负责接收和运输污油水，有效防止二次污染；

(3) 在处理厂卸载时，应严格按照处理厂的规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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